关于举行常州市初中数学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活动的通知
各辖市（区）教师发展中心（教研室）、局属各初中：
  为提升我市初中数学教师的教学基本功，促进中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，并选拔优秀教师参加江苏省初中数学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，根据《江苏省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规程》和市教育局有关文件精神并报领导批准，决定举办2017―2018年度常州市初中数学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. 参赛对象
  40周岁（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以下初中数学教师。参加大市比赛的名额分配如下：原城区（含钟楼区、天宁区）、武进区（含戚墅堰经开区）各6人，金坛市、溧阳市各4人，新北区3人。
二. 比赛项目
  （一）通用技能
  1、粉笔字：时间10分钟，选手按要求书写规定的内容，字体不限。
  2、即兴演讲：选手抽签决定次序，准备2分钟，演讲时间3～5分钟。
  3、教学设计与课件制作：给一段教材，要求写出完整的教学设计（包括教材分析、教学目标、重难点分析、教学过程、设计简要说明等）以及完成本节课的课件制作。时间为180分钟。比赛过程中只允许使用比赛提供的统一软件、教材等。结束时须交教学设计电子文稿和教学课件电子稿。
   4、课堂教学：模拟课堂。
  （二）专业技能
   1、基础知识测试
  采取闭卷、笔试方式。测试内容包括数学文化（数学史）常识、数学教育基础知识（课程标准、教材、教育学、心理学等知识）。题型有填空题和解答题。
   2、解题能力测试
  采取闭卷、笔试方式进行。测试内容包括基础题（教材中的基本定理、公式的证明，教材例题、习题、复习题）与综合题（与中考中档题、高考基础题难度相当）等。题型有填空题和解答题。
三.时间安排
   1、第一阶段比赛
  辖市（区）比赛，自即日起至12月底结束。 
2、第二阶段比赛
   大市比赛，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。
四.奖项设置
  大市比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同时设学校组织奖和优胜奖。   
请各辖市（区）教师发展中心（教研室）、局属各初中接到通知后，认真做好组织和培训工作，确保本次基本功比赛达到预期效果。
  

[bookmark: _GoBack]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2017年11月14日

